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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保荐人”）作为承接

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股份”“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对高鸿股份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银河证券的核查工作 

（一）具体核查工作 

保荐人通过相关资料审阅、查阅公司公告等方式对高鸿股份内部控制制度的

建立与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内容包括：审阅了董事会等会议材料、年

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公司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各

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从公司内部控制环境、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内部控制

的实施情况等方面对其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核查。 

（二）内部控制相关重大事项说明 

截至2022年12月31日，高鸿股份尚有2.78亿元货币资金因诉讼被法院冻结，

主要诉讼涉及北京大唐高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鸿科技”）（2021

年底转让，转让前为高鸿股份全资子公司）2021年贸易类业务合同，合同金额合

计2.83亿元，该部分业务影响高鸿股份2021年收入约2.51亿元，成本约2.50亿元，

利润总额约0.01亿元。 

鉴于高鸿科技与常州奥埠贸易有限公司、常州瑞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和常

州龙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合称“常州公司”）长期开展贸易业务，2019

年1月1日高鸿股份作为高鸿科技的股东，向其出具《承诺书》，承诺若高鸿科技

未按《批发销售合同》的约定按时付清全部货款，则高鸿股份向常州公司进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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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并明确清偿范围，承诺期限截至高鸿科技与常州公司终止业务日止。 

本次诉讼案件的背景为常州公司与高鸿科技于2021年签订的《批发销售合

同》，约定由高鸿科技向常州公司购买华硕笔记本，并约定违约责任。高鸿科技

2022年1月6日逾期付款后，常州公司向高鸿科技催要货款未果。常州公司与常州

实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实道公司”）2022年签订《债权转让协议》，

约定实道公司受让常州公司对高鸿科技、高鸿股份享有的《批发销售合同》项下

的债权及其附属权益。2022年4月12日实道公司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被法院立案，

要求被告高鸿科技、高鸿股份立即支付原告货款、逾期付款违约金以及律师费用。 

目前诉讼已于2023年1月29日一审判决，判定高鸿股份应根据其出具的《承

诺书》承担相关债务；高鸿股份已经提请了二审诉讼，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尚

未二审判决。 

同时南京庆亚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庆亚”）与高鸿股份以常州公

司等涉嫌合同诈骗、高利转贷犯罪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报案，并于2023

年4月2日被受理。 

根据目前取得的相关诉讼及报案资料，高鸿股份在2019年出具《承诺书》时，

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的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且上述涉诉及涉案交易涉及金额较大，对公司内控有

效性构成不利影响，使公司可能面临一定金额的经济损失及可能导致历史财务数

据错报的风险。 

二、公司对内部控制情况的总体评价 

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

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

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

日，公司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

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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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人对《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的核查意见 

通过对高鸿股份2022年度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情况的核查，银河证券

认为：公司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及法人治理结构，但存在高鸿股份在2019年出具

《承诺书》时，未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履行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且上述涉诉及涉案交易涉及金额较大，

对公司内控有效性构成不利影响，使公司可能面临一定金额的经济损失及可能导

致历史财务数据错报的风险。 

提请公司关注《财政部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

效性的通知》（财会（2022）8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持续加强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

设，遵守资本市场规范，严格执行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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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唐高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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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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